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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熊安
電　話：04-37061703
電子郵件：e-335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403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福部疾管署函文影本、學校病毒性腸胃炎防治手冊、諾羅病毒QA 

(0040343A00_ATTCH1.pdf、0040343A00_ATTCH2.pdf、0040343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為加強諾羅病毒防治措施，請落實衛教宣導及疫情通報等

作業，以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2年3月22日臺教綜(五)字第1120030030號函函

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3月20日疾管

防字第1120200192號函副本(如附件)辦理。

二、疾管署傳染病疫情監視資料顯示，本年3月5日至3月11日全

國門、急診腹瀉就診人次高達16萬5,230人次，且高於去年

同期。另依該署症狀通報系統資料顯示，本年截至3月13

日，國內已通報204起腹瀉群聚事件，其中檢出病原為諾羅

病毒即佔149起，腹瀉群聚發生地點則以餐飲業最多(88

起)，其次為學校(71起)及人口密集機構(23起)。

三、諾羅病毒為病毒性腸胃炎常見致病原，具高傳染性，主要

是經由攝食遭病毒汙染的食物或飲水、與病人密切接觸或

吸入含有病毒的嘔吐物飛沫而感染，其主要流行季節為每

年11月至隔年3月間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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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學校落實諾羅病毒防疫措施，相關防疫作為如下：

(一)加強教職員工生(含宿舍管理人員、餐飲從業人員)衛生

教育宣導：包括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，不生飲、不生

食，與他人共食時應使用公筷母匙，並養成勤洗手的良

好個人衛生習慣(如廁後、進食或準備食物前)。倘出現

噁心、嘔吐、腹瀉、腹絞痛、發燒、頭痛及肌肉酸痛等

疑似症狀應及早就醫，並注意補充水分與營養。

(二)提供完善充足的洗手設備及安全用水：確實檢視校園內

應提供完善充足的洗手設備，並備有肥皂或洗手乳，以

利維護個人衛生；與人體接觸之水源如飲用水及洗手用

水應採用自來水，如無自來水供應之學校應確實消毒、

過濾始可使用。

(三)加強校園食品安全管理及校外教學慎選供餐業者：學校

外購盒餐食品或團體膳食之廠商(含校外教學供餐業

者)，應取得政府機關優良食品標誌驗證或經衛生福利主

管機關稽查、抽驗、評鑑為衛生優良者。設有廚房之學

校，應指定專人督導，食物應澈底煮熟再食用（尤其是

貝類水產品）；外訂盒餐者，應派員或委託代表到廠了

解供應食材來源、環境衛生及食品調理過程應符合衛生

條件等措施。

(四)落實生病人員不上班、不上課：餐飲從業人員(廚工)如

有諾羅病毒感染症狀應停止處理食物；確診為諾羅病毒

感染之教職員工生及餐飲從業人員，應停止上班、上

課，待症狀解除48小時後才可恢復上班上課。

(五)加強環境清潔消毒及清理者防護作為：針對腹瀉患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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嘔吐物、排泄物及室內環境空間務必做好清潔消毒，清

理者請戴上口罩及手套，完成清理工作後，務必以肥皂

與清水澈底洗手。環境消毒與嘔吐物及排泄物消毒處理

請參閱「學校病毒性腸胃炎防治手冊」。

(六)落實通報：如有疑似腹瀉群聚事件發生，應儘速通報轄

區衛生機關，並配合衛生單位採行感染管制與消毒等防

疫措施。

五、檢附疾管署出版「學校病毒性腸胃炎防治手冊」，以及諾

羅病毒QA各1份供參。疾病防治宣導相關資訊請逕至該署全

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cdc.gov.tw)/傳染病與防疫專題/

傳染病介紹/其他傳染病/病毒性腸胃炎專區下載運用，落

實防疫與衛教宣導措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
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
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台北美國學校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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